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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日本人离婚需要向日本部门报告吗？
法务
浣滆��: 

鍙戝竷浜庯細2007/07/23 21:01

问：2002年我与前来中国的日本人在当地民政局办理了登记结婚手续。日本人回到日本后，向入管为

我申请签证。2次都被拒签。我只好放弃去日本的想法。2005年4月我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一年后我获得了离婚判决书。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以“换人头”的形式来到日本。现在我想在

日本与另外一个日本人结婚。我的离婚判决书可以在日本使用吗？

答：你的前夫日本人在中国和你结婚后，带着结婚证回到日本，向他住所所在地的（市）区役所报告

了与你结婚的事实。即你和他的结婚事实已被记载到他的户籍里。可是你在中国已和他离婚，此离婚

事实也必须向日本（市）区役所报告，在他的户籍里需要被记入。

所以带着你的离婚判决书原本、日语翻译文及“离婚届”一齐交给你前夫的本籍所在地的（市）区役

所，然后拿着离婚后的户籍誊本才能去中国大使馆申请有关你在日本结婚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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